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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 

「越南語文學士學分班第四期」 

2025秋季招生簡章 

一、依據 

1.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(教育部) 

2. 國立成功大學辦理推廣教育班實施辦法 

3. 國立成功大學辦理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 

二、共同主辦單位：越南研究中心、台灣文學系 

三、開班目的 

越南自1986年改革開放以來，每年以至少約7%的經濟成長率逐漸發展成為繼中

國之後的新興亞洲經濟體。台灣除了是最早到越南投資的國家之一外，多年來也

一直是前進越南的前三大投資國。隨者越南經濟的改革開放、加入WTO及台灣新

南向政策的諸多誘因，台灣與越南的經貿關係勢必又將掀起另一波熱潮。此外，

教育部已將新住民語(特別是東南亞語文)列入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正式課程。由於

上述這些因素，台灣人使用越南語的機會與需求越來越高。有鑑於此，本計畫的

目的在培養具備使用越南語能力的人才，以拓展台灣的國際視野並創造多元文化

發展的空間。 

四、招生對象 

1. 擬派駐到越南上班、經商或從事越南研究者 

2. 對越南語有興趣之學生與社會大眾 

 (以上對象均須符合報考大學學士班資格) 

◎學員遴選方式：書面審查(請將所有文件掃描成PDF檔案以便報名時上傳) 

繳交資料 說明 

報名表 請填寫Google表單 

符合報考資格之證明文件 高中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以上之影本(若有大學畢業

證書亦可) 

其他資格之文件 成大學生證明文件(可享學分費及雜費優待) 

五、報名方式及期限 

1.報名及繳費方式 



 

2 

 

◎ 線上報名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DMA6KcbXTwWdYKMG6  

a. 本次採取線上表單報名，請將相關證明文件上傳至表單，無須另外寄送紙

本資料。 

b. 繳費請於報名後隔日 10 點後再進入「網路收款平台」，依照附件一之「繳

費說明」下載繳費單並繳費。 

c. 於時間內完成報名表單填寫與繳費才算完成報名流程，請注意。 

 

2. 報名及繳費期限： 

►網路報名期間：2025/07/01至2025/08/13 

►報名費繳費期限：可查詢下載繳費單起算之72小時內 

►審查結果公告日期：先到先審先通知 

►選課期間：2025/07/04至2025/08/18 

►學費(雜費及學分費)繳費期限：2025/08/23 

 

◎網路收款平台繳費注意事項 

1. 因系統有資料傳輸的時間差，於報名完成後請於隔天 10 點後再進入網路

收款平台查詢繳費單，週五上午 10 點後至隔週一上午 10 點前報名者，請

於隔週一早上 10 點後再進入繳費系統下載繳費單。例如：7/4(週五) 10:00

後至 7/7(週一) 10:00 前這段時間報名，須等 7/7(週一) 10:00 後，系統才能

查詢並下載繳費單，以此類推。 

2. 並請於可查詢下載繳費單起算之 72 小時內完成繳費。例如：7/4(週五) 17:30

完成表單報名，可於 7/7(週一) 10:00 查詢下載繳費單，繳費截止期限則為

7/10(週四) 10:00 前，以此類推。 

 

若有何問題，請聯繫台灣文學系高小姐 

Tel：06-2757575#52638 

Email : taigipan_a@taigi.org 

六、招生人數 

學分班至多招收30人(若人數未達10人則主辦單位保留是否開班之權利)，人數未

滿時可於下學期再招收補滿餘額。各科目選課人數未滿6人時依情形隨班附讀或

取消開課(若取消開課，可全額退還學分費)。 

七、收、退費標準(與優惠方案) 

報名費新台幣 1,000 元(此項報名後恕不退費)，每學分費 3,900 元，雜費每學期

https://forms.gle/DMA6KcbXTwWdYKMG6
mailto:taigipan_a@taigi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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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人 5,000 元。成大學生報名可享學分費及雜費九折優待。 

退費標準：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17條辦理 

八、修讀課程學分數：共18學分(核心必修14學分，選修4學分) 

只要在修課期限內修滿 18 學分即可獲得結業證明書。選修課是否實際開課則依

照學生修課需求及人數而定。 

 

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時數 類別 學分數 

核心 越南社會與文化 36 必 2 

核心 越南語(一) 36 必 2 

核心 越南語(二) 36 必 2 

核心 越南語(三) 36 必 2 

核心 越南語(四) 36 必 2 

核心 越南語(五) 36 必 2 

核心 越南語(六) 36 必 2 

選修 越南語(七) 36 選 2 

選修 越南語(八) 36 選 2 

 

九、預定開課課程 

預定開課課程 

科目

類別 

科目名稱 時數 類別 學分數 上課時間 備註 

核心 越南社會文化 36 必修 2 週二 18:30-20:20 

開始上課日：2025/9/16 

課程結束日：2026/1/13 

此三門課程

為必修，需三

科同時修課。 

核心 越南語(一) 36 必修 2 週三 18:30-20:20 

開始上課日：2025/9/17 

課程結束日：2026/1/14 

核心 越南語(二) 36 必修 2 週四 18:30-20:20 

開始上課日：2025/9/18 

課程結束日：2026/1/15 

    註 1：上課日期依實際進度調整。 

十、上課地點：台灣文學系系館教室(力行校區)。具體教室另行通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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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課程及師資 

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職稱 專(兼)任 時數 學分數 任教系所(單位) 

越南社會文化 蔣為文 教授 專 36 2 成大台灣文學系 

越南語(一)(二) 

(三)(四)(五) 

(六)(七)(八) 

由蔣為文和

越語師資群

共同開課 

- 專/兼任 288 2 成大台灣文學系 

 

越語師資群： 

蔣為文/成功大學台文系教授、越南研究中心主任、美國德州大學語言學博士。 

蔡氏清水/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碩士、成大兼任越南語講師。 

盧佩芊/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博士、成大兼任越南語講師。 

阮氏青河/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、成大兼任越南語講師。 

呂越雄/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碩士、成大兼任越南語講師。 

阮俊義/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、成大兼任越南語講師。 

(以上師資若有變動，以最新公告為準。各課程實際授課講師由主辦單位協調安

排。) 

十二、證明書及學分抵免規定 

學員在兩年內修滿18學分(核心必修14學分，選修4學分)且成績及格者(70分以上

為及格)，將發給「越南語文學分班」之結業證明書。未修滿所有課程者，僅發給

學分證明。本班學員經大學入學考試進入本校台灣文學系後，可持學分證明書或

結業證明書於入學選課時辦理抵免，學分抵免依「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學分

抵免辦法」規定辦理之。 

十三、其他注意事項 

簡章內容若有變動或未詳盡之事宜，依主辦單位之最新規定為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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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越南語文學分班第四期  

報名費繳費流程說明 

 

繳費流程： 

 

1 請先完成 google表單報名。 

 

2 至網路收款平台繳費（僅提供 ATM轉帳）。 

 

3 請點此連結->網路收款平台->登入網路收款平台（帳號：身分證字號；預設密碼：身

分證字號末4碼） 

◎網路收款平台：

https://cash.ufo.ncku.edu.tw/payment/index.php?c=auth&type=Sign 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一 

http://cash.ufo.ncku.edu.tw/payment/index.php?c=auth&type=Sign
https://cash.ufo.ncku.edu.tw/payment/index.php?c=auth&type=Sig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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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登入成功後點選左列主選單下方的「繳費單資訊」。請確認繳款款別名稱【越南語文

學分班第四期報名費(2025秋)】無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 點選「下載 ATM 繳費單」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越南語文學分班第四

期報名費(2025 秋) 
 

 
 

越南語文學分班第四

期報名費(2025 秋) 

 

1000 

 
1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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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選擇 ATM繳費者請依照所下載之資訊繳交費用。請注意，以下圖示為範例，屆時請務

必確認所下載之繳費通知單上的姓名及繳費金額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